
焦作市审计局
  审 计 结 果 公 告
焦审公告〔2025〕6号
焦作市示范区民主路（南海路-黄河路，含大沙河桥）延伸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焦作市审计局2025年3月11日至2025年4月30日，对焦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乡建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组织实施的焦作市示范区民主路（南海路-黄河路，含大沙河桥）延伸工程（以下简称民主路延伸工程）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民主路延伸工程，北起南海路，南至黄河路，全长1582米，包含跨沙河桥一座（桥长313米），规划道路红线67米。概算投资为26033.67万元，资金来源为单位自筹、申请财政资金、融资等。

该工程建设单位为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代建单位为焦作市示范区城市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河南高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单位为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和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项目于2021年3月11日开工建设，2023年8月1日竣工验收。

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该项目实行了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和工程监理制，提供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资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单位的财务收支状况。但项目还存在初步设计未批复进行招标、应招标未招标、未按设计图纸要求进行检测等问题，需引起重视并加以改进和纠正。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招标投标方面的问题。一是初步设计概算未批复进行招标；二是桥塔专业工程暂估价应招标未招标，涉及金额2262.14万元。
（二） 合同管理方面的问题。一是补充合同签订背离工程总承包合同实质性内容；二是未按合同约定投保建筑工程一切险和第三方责任险。
（三）工程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未按设计图纸要求对材料进行检测，监理单位履职不到位；二是未按规定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三是未及时编制竣工财务决算；四是未按照项目单独核算；五是往来款项未及时清理。
四、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
对上述问题，审计机关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移送处理书。关于初步设计概算未批复进行招标问题，要求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今后应严格履行建设程序，在项目立项程序完成后进行招标，杜绝再次发生此类问题；关于桥塔专业工程暂估价应招标未招标问题，要求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今后应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招标投标管理，杜绝应招标未招标等问题发生，并且该问题已移送焦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进一步调查处理；关于补充合同签订背离工程总承包合同实质性内容问题，要求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应督促代建单位加强法律法规学习，严格按照规定签订合同；关于未按合同约定投保建筑工程一切险和第三方责任险问题，要求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应督促代建单位加强合同管理，杜绝以后再次出现此类问题；关于未按设计图纸要求对材料进行检测，监理单位履职不到位问题，要求新区城乡服务中心应组织相关参建单位，委托具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对监理单位按照监理合同约定进行处理；关于未按规定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问题，要求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应严格履行建设程序，并出台相关制度规范管理；关于未及时编制竣工财务决算问题，要求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今后应按照规定及时编报竣工财务决算；关于未按照项目单独核问题，要求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应加强财务管理，提升基建核算规范性；关于往来款项未及时清理问题，要求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应及时清理往来款项，调整账务。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焦作市审计局建议：一是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应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加强专业工程暂估价的招标管理，杜绝应招标不招标问题发生；二是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应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特别是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发包的，应在初步设计投资概算明确后，再进行发包，利于投资控制，避免投资突破概算；三是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应加强对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现场管理，加强质量控制，严格按设计要求对材料的施工技术标准指标等进行检验和控制，在未按规定对相关材料等进行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在工程中使用；四是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加强财务管理，严格按照规定对项目单独进行会计核算，项目竣工后应及时清理财务往来款项，并编制财务竣工结算。

五、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目前，关于初步设计概算未批复进行招标问题，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已出台《焦作高新区城乡建设服务中心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制度》，严格按照规定和制度执行；关于桥塔专业工程暂估价应招标未招标问题，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组织召开学习会议，加强了招标投标管理，并且该问题焦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正在调查处理中；关于补充合同签订背离工程总承包合同实质性内容和未按合同约定投保建筑工程一切险和第三方责任险问题，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组织召人员学习《招标投标法》、《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了项目管理；关于未按设计图纸要求对材料进行检测，监理单位履职不到位问题，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组织监理单位，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现状道路的沥青面层厚度、压实度、平整度、构造深度、弯沉值、桥塔涂层厚度、附着力等项目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合格，并对监理单位进行了约谈，按照监理合同约定进行处罚；关于未按规定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问题，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已出台《焦作高新区城乡建设服务中心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制度》，规范了项目管理；关于未及时编制竣工财务决算和未按照项目单独核问题，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应组织相关人员学习了《基本建设财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了财务管理，提升基建核算规范性；关于往来款项未及时清理问题，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应已督促代建单位将往来款项进行了清理，并调整了账务。具体整改结果由高新区城乡服务中心向社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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